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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7月17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7661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思瑤、賴瑞隆等 21 人，鑑於職場性騷擾頻繁發生

，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對被害者申訴、再申訴權利保障顯有

漏洞，且對雇主與事業單位落實健康職場環境之要求不足，

爰擬具「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保障全體受僱者免於受性騷擾，保障被害人法律及身心健康權益，改善申訴及再申訴制

度漏洞，於法條明訂相關措施。（第十三條、第十三條之一、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八條之

二） 

二、鑑於過往勞檢皆將制定性騷擾防治措施視為非必要檢查項目，導致全國事業單位落實本法

第三章之狀況全無統計，故將其明定為勞檢項目，並課責主管機關定期通盤檢討。（第十

三條之二） 

三、明定事業單位落實性騷擾防治教育之責任，並要求雇主亦負受教育之義務，提供政策誘因

獎勵。（第十三條之三）。 

 

提案人：吳思瑤  賴瑞隆   

連署人：劉世芳  莊瑞雄  黃秀芳  吳秉叡  陳歐珀  

蔡適應  羅致政  劉建國  張宏陸  鍾佳濱  

許智傑  陳秀寳  江永昌  吳玉琴  黃世杰  

林昶佐  王美惠  蔡培慧  陳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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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

行為之發生，並應訂定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

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前項立即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包含防止性騷擾

及因調查而發生之職場霸凌

發生或再發生、協助受僱者

提出申訴及訴訟、轉介並支

持進行所需之醫療或心理諮

商，以及其他輔助措施。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受

僱者人數規模定之，並至少

每五年檢討一次。 

雇主依第一項受理申訴

後，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

不得超過七日。申訴調查完

成後三十日內，雇主應將結

果以書面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 

第十三條 雇主應防治性騷擾

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

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 

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

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國民皆有免於受性騷擾身

心迫害之權利，其權利不受

公司規模大小而有所不同，

雇主不分僱用人數皆負防治

性騷擾之責任，自應訂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 

二、原條文為明定「立即有效

」之定義，查職場性騷擾被

害人常陷於資源不足、不了

解自身權利救濟方式，錯失

申訴及訴訟機會，或因性騷

擾飽受身心煎熬。故明定「

立即有效」之措施，俾使雇

主有所依循。 

三、本條第一項已明定不分僱

用單位規模，雇主皆須訂定

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戒辦法。惟考量不同規模之

僱用單位，可執行之防治、

申訴措施不同，中央主管機

關自應分別訂定不同規模之

適用準則。隨科技發展及時

代演變，性騷擾之樣態、定

義，及對調查之要求皆有可

能調整，故明定主管機關應

按實務經驗，每五年檢討一

次相關準則。 

四、為利主管機關掌握職場性

騷擾之具體狀況，並搭配「

性騷擾防治法」對性擾擾行

為科處行政罰鍰，要求雇主

書面通知調查結果，使勞動

主管機關可函轉至社政機關

進行裁罰。 

第十三條之一 性騷擾之行為

人為機關首長、部隊主官（

管）、學校校長、機構之最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本法缺少職場性騷擾

加害人為單位最高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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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負責人或雇主，被害人得

向該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雇主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前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受理申訴後，即應

交由性別工作平等會進行調

查，並應要求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或雇主採取前條

第二項之立即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 

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雇主未依前條要求之準

則完成調查，或當事人不服

其調查、懲處及採取之糾正

補救措施者，採取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或申訴懲戒結果有

不服者，當事人得於調查結

果通知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本條申訴及再申訴處理

調查程序辦法，另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及雇主採取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或申訴懲戒結果有不服者

之申訴及調查機制，爰參酌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五條明定

之。 

第十三條之二 中央主管機關

應將第十三條第三項之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及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明定為勞動檢查項目，規劃

定期專案檢查，並推動宣導

受僱者或求職者、性騷擾案

件證人及相關人向地方主管

機關檢舉申訴之管道。 

前述勞動檢查之結果，

應定期公布違反規定之事業

單位名單與違反樣態。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過往勞檢皆將制定性

騷擾防治措施視為非必要檢

查項目，導致全國事業單位

落實本法第三章之狀況全無

統計，故將其明定為勞檢項

目，並課責主管機關定期通

盤檢討。 

第十三條之三 事業單位應定

期舉辦或鼓勵雇主及受僱者

參與防治性騷擾之相關教育

訓練。 

依前項規定辦理績效良

好者，各級主管機關得給予

 一、本條新增。 

二、《性騷擾防治法》已明定

雇主舉辦或鼓勵受僱者接受

性騷防治教育訓練之義務，

為免此役勿淪為紙上談兵，

參考《國民體育法》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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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其獎勵對象、條件、

程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條之成功經驗，以鼓勵代替

罰則，嘉許積極辦理內部教

育訓練、提供公假／學習津

貼或其他實質資源使受僱者

及雇主自身持續提升性平意

識之事業單位。 

第二十八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

因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

、第三項之義務，受有損害

者，雇主應負賠償責任。 

第二十八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

因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

之義務，受有損害者，雇主

應負賠償責任。 

因應原第十三條之項次調整，

本條併同酌予修正。 

第三十八條之一 雇主違反第

七條至第十條、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者，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及第五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

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 

第三十八條之一 雇主違反第

七條至第十條、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項者，處新臺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雇主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後段、第二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

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

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 

一、因應原第十三條之項次調

整，本條併同酌予修正。 

二、鑑於性騷擾事件頻傳，為

強化雇主維持健康平等職場

及協助受害受僱者之責任，

提高罰則。 

第三十八條之二 地方主管機

關依第十三條之一調查認定

性騷擾行為成立時，得裁處

行為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本法缺少對職場性騷

擾加害人為單位最高負責人

相關懲處，爰參酌性騷擾防

治法第二十條之規定，增列

對加害人為最高負責人之行

政責任。 

三、衡酌雇主所涉之範圍、企

業規模差距甚大，爰於罰鍰

金額範圍保留彈性，主管機

關得依實際情況裁罰。 

 


